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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社会保障改革
面临的几个问题

杜 俭

一、关于建立社会保障预算问题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预算对于发挥财政在社

会保障制度改革和管理中的职能和作用至关重

要。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改

革和完善我国现行的复式预算制度，建立政府

公共预算和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并根据需要建

立社会保障预算等其他预算。根据这一要求，去

年财政部社会保障司等单位对复式预算制度改

革进行了研究，并从统一财政、健全财政职能的

角度提出了建立新型复式预算的基本设想和具

体建议，对社会保障预算的基本思路进行了研

究，提出近期优先考虑将养老、失业、医疗、工

伤、女工生育等保险基金以及住房公积金、社会

福利基金、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等各项社会保障

基金纳入预算管理和监督，待条件成熟后，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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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起对社会保障基金和一般性税收收入安排的

社会保障性支出进行统一管理的社会保障预算

体系。但是，改革和完善现行复式预算制度，建

立社会保障预算，涉及到现行管理体制和部门

分工的调整，同时还有操作性的问题，难度较

大。因此，我们既要清醒地认识到建立社会保障

预算是发展的方向，又要看到面临的困难，进行

深入的调查研究，以使实施方案更加成熟和完

善。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凡是以政府的名义强

制征收的各项税、费以及其他收入都应纳入国

家财政管理和监督的范畴。社会保障基金是以

政府的名义强制征收社会保障费而形成的基

金。据统计，世界上有 80 多个国家以社会保障

税的形式筹集社会保障基金，并将其纳入国家

预算管理和监督。为此，我们要积极创造条件，

尽快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并研究社会保障税等

有关问题。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先行一步，试编

一下社会保障预算。在目前各项社会保障基金

管理转为混乱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坐等新的复

式预算改革方案，可以先在财务会计等各种配

套制度方面做些工作，理顺业务关系，为实行社

会保障预算作好准备。

二、关于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及建立财政专

户问题

由于目前中央尚未对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

模式问题作统一规定，全国各地的具体作法也

不同，江苏、浙江等地财政部门参与力度大，管

理比较好，多数财政部门参与力度小，管理偏

松。因此，加强财政对各项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

和监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职能和

财政职能的客观要求，是保证职工“养命钱”安

全和保值增值的需要。在社会保障预算建立之

前，设立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用帐户，实行专户

存储、专款专用、专项管理，既有利于社会保障

预算的顺利实施，加强财政管理和监督，又有利

于保证各项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和保值增值。

对财政部门来说，实行财政专户管理一是要做

好服务，方便使用；二是只能加强管理和监督，

不得随意动用；三是应及时向政府领导汇报，争

取领导重视和加强领导。在建立社会保障基金

财政专户制度方面，省一级建立有困难的，可以

搞几个地、市试点，湖北襄樊市、辽宁盘锦市、江

苏镇江市和江西九江市的养老保险基金和医疗

保险基金的管理经验值得各地学习和参考。

三、关于医疗保险制度改革问题

我国现行的职工医疗制度是计划经济时期

制定的，这项制度对于保障职工身体健康、促进

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安定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

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这

项制度越来越不适应，必须进行改革。改革开放

以来，各地已经进行了一些改革，但远远不能适

应新形势的要求。为此，国务院决定，在试点的

基础上，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

要的医疗保险制度。值得强调的是，医疗保险基

金的提取比例要严格控制在国务院批准财政部

等四部委发布的文件规定比例以内，即医疗保

险费提取比例不得超过工资总额的 10%。这个

比例，是经过认真测算出来的，各地区在实际确

定比例时，一是根据各自医疗费用支出水平，可

以适当浮动，但不能盲目攀比；二是提取比例不

能超过 10% ，超过的要报财政部批准。在这个

问题上江苏、江西是有经验和教训的，江苏省镇

江市当时全市医疗费支出占工资总额 13% ，

（其中公费医疗为 15%），镇江市确定为 10% ，

执行结果收支基本平衡，略有结余。江西九江市

医疗费支出占工资总额 7%（其中公费医疗为

7%），定为 10% ，1995 年全市需财政安排的公

费医疗经费为 750 万元，比上年同期支出 414

万元增加 336 万元，增长 81% ，个别县增长

1.75 倍。执行结果是财政负担加重，而医疗保

险基金结余较大，1 至 5 月其社会统筹和个人

帐户的结余分别高达 47%和 53% ，一方面财政

连工资都发不出去，另一方面人为提高基金筹

集比例，形成大量结余，这是值得深思的。因此，

各级财政部门在基金筹集比例上一定要严格把

关。

关于“两江”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试点，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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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多次开会研究，一致认为起步平稳，运行正

常，基本上是成功的，这次改革试点对于调动各

方面的积极性，合理利用卫生资源；对于遏制医

疗费用过快增长；对于调整医疗机构布局，都有

很大的作用。国务院领导要求在认真总结基础

上适当扩大试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选择

2 个具有一定条件的城市进行医疗制度改革试

点，个别条件较好的省可以适当多选择几个试

点城市。

“两江”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试点在取得成绩

和经验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卫生事业发展中的

问题，主要是卫生事业发展缺乏全面规划和统

筹安排，事业发展过快，超过了社会需要和财力

可能，机构重叠，大型设备重复购置，重复建设，

管理偏松，造成卫生资源的浪费，亟待解决。国

务院领导已召集中央有关部门进行了多次研

究，要求中央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分别制定

区域规划、医疗机构补偿机制、医疗机构内部管

理、医药分开管理和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等有关

方案。完善医疗机构补偿机制的主要思路是，在

坚持调整区域规划的前提下，明确政府职责，规

范财政资金供应范围和资金供给方式，实行总

额控制、结构调整。根据财力可能适当增加投入

的同时，实行减人减床减机构不减钱，加人加床

加机构不加钱的办法。为了逐步推行社会统筹

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医疗保险制度，各级财政

部门也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研究解决上述问

题，作些必要的准备工作。在医疗保险制度改革

全面推行前，仍要继续推广以医院管理为主、适

当与享受者单位和个人利益适当挂钩的公费医

疗经费管理办法，以控制公费医疗经费的不合

理增长。

四 、关于加强自然灾害救济费管理问题

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自然灾害救济费

管理中存在不容忽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

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参与管理力度不够，投入较

少，致使自然灾害救济费的绝大部分来源于中

央财政，这与分级分税财政体制的改革方向是

相悖的。二是自然灾害救济费总量不足，但每年

都有大量的结余。三是许多地区民政部门过多

地提取救灾周转金，将预算内资金转为预算外，

用于扶持民政部门的创收、扶贫项目，使用中存

在许多问题。四是救济和救灾资金分配使用中

存在重灾区没重点安排甚至优亲厚友、浪费挪

用等不良倾向。针对这些问题，应尽早研究制定

有关管理办法，在根据财力可能适当增加投入

的同时，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建立健全

相应的制度，强 化管理，杜绝浪费，提高资金使

用效益。各地财政部门需要在对本地区自然灾

害救济费使用情况进行全面检查的基础上，清

理和整顿救灾周转金，严格控制提取比例，切实

保证自然灾害救济经费用在刀刃上，保证自然

灾害救济工作的顺利开展。

五、关于行政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制度改革

问题

关于行政事业单位社 会保险制度改革问

题，财政部和人事部今年已经联合进行广泛的

调研，目前正在制定改革方案，待国 务院批准

后，再在全国选择 2～3 个城市进行试点，对试

点进行总结后再扩大试点，最后立法全面推行。

当前各地财政部门应注意以 下问题，一是行政

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政策性强，涉 及面

大，态度要积极、步子要稳妥，严格按国 务院统

一部署办事，不要一哄而起，更不能自行其是，

不然搞乱了后果不堪设想；二是财政部门要积

极与人事部门密切配合，协商办事，统一步调，

耐心做工作；三是行政事业单位尤其是机关和

全额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都是财政支出，不得

将预算内支出划到预算外，已经划出 去的要划

回来；四是认真深入地开展调查研究，把行政事

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基本情况摸清楚，并研究改

革的原则、范围、项目、筹资模式、管理办法等。

总体上来说，行政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制度改革

势在必行，但不一定完全照抄照搬企业社会保

险改革办法，应根据行政事业单位实际情况确

定，如国家公务员的社会保险制度，世界许多国

家并未纳入一般性的社会保险范畴，不搞积累

制和个人帐户，全部由财政部门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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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务院规定，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

费财政部门内实行由社会保障机构统一归口管

理。目前，各地区有的已经划转，有的正在研究

划转。去年，财政部对中央级行政离退休人员待

遇经费进行了划转，目前正在研究将公用经费、

管理机构经费通过预算进行划转。今年将研究

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的划转问题。在经费划转

中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按实际支出数划转，不

能漏项，更不能少划转；二是划转中要争取财政

内部有关部门的支持，特别是文教和预算部门

的支持；三是及时向厅（局）领导汇报，争取领导

的重视和支持，妥善解决划转中的问题；四是集

中统一归口管理是财政部门内部分工职能的转

变，绝不能因划转而降低了离退休人员待遇。

六、关于城镇贫困人员的救济问题

随着我国企业体制改革和行政事业单位体

制改革的深入，优抚救济对象、离退休人员收入

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正常调整机制，这些人收入

增长低于物价上涨幅度，难以得到基本生活保

障，再加上大量的富余人员将逐步分流出来，这

个问题还会越来越突出。这是实行市场经济体

制的必然现象，又是我国当前改革中社会各界

普遍关注的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必须

想办法解决。目前，大连等许多城市已针对这一

新问题研究制定了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并拨

出专项资金，及时向城镇贫困人员提供了基本

生活费，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解决这个问

题，如果都由国家财政包下来，国家财政难以承

受，是不切实际的。因此，从近期来看，各级财政

部门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的

研究测算工作，制定出切合本地实际的最低生

活标准，并注意与现有各项社会救济政策相衔

接。另一方面，要会同有关部门共同想办法，多

渠道筹集资金，保证城镇贫困人员的基本生活

需要。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还是要通过建立健

全社会保障制度，理顺社会保障机制来解决。

（责任编辑  江正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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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财政厅长

庄友松谈

“九五”期间

财政工作思路

本刊通讯员
（一）关于统一财权问题。统

一财权就是要健全、强化财政职

能，加强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

针对本省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

总值比重下降、预算外资金膨

胀、财政职能被肢解等问题，一

要强化综合财政职能，实行预算内

外资金“统一管理、统筹运用”办法。

二要加强税收征管，逐步建立和完

善地方税体系。要建立纳税申报、代

理、稽查“三位一体”的征管制度。三

要加强财政监督，强化财政部门对

专项资金的管理。总的原则是财政

资金投放到哪里，财政监督就跟到

哪里。四要加快行政事业经费改革

步伐，对行政经费按人头经费、公用

经费、专项经费“分户管理，专户专

用”，逐步将有条件的事业单位推向

市场，缩小财政供应范围。

（二）关于集中财力问题。“九

五”期间，在统一财权，壮大财力同

时，应重点支持农业、水利、交通、能

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建

设，支持科教、卫生、环保、计划生育，

等事业发展以及农业脱贫致富奔小

康目标的实现。财政资金的使用要

同发展经济、培植财源、促进财政增

收紧密结合起来，财政专项拨款应

向山区、贫困地区倾斜，财政周

转金应向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倾

斜，以更好地发挥资金的使用效

益。

（三）关于培植财源问题。在

财源培植对象选择上要抓住重

点：一是巩固基础财源，大力培

植农业特产税源。二是优化主体

财源。通过国有资产存量流动和

合理配套，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集中财力发展支柱产业、重点企

业和拳头产品，提高企业经济效

益。三是壮大乡镇财源，支持乡

镇企业加快技术改造步伐。四是

拓宽外向型财源，利用福建侨、

港、台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五

是开发新兴财源，注重发展交通

运输旅游等行业，增加第三产业

的税收。

（四）关于振兴财政问题。初

步设想，“九五”期间全省财政收

入 按 计划年递增11 % 以 上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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